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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村里有公园、有广场、
有绿道，既能健身，又能开展文娱
活动，村民们都很高兴。”近日，
在箬横镇街龙头村，十多名村民围
坐在新建的村部门口，说起眼前刚
开放的文体广场，喜悦之情溢于言
表。（详见本报3月17日3版）
乡村，承载着无数人的乡愁，

关系着广大农民群众的幸福感。如
何让农村更清洁更宜居？近年来，
箬横镇街龙头村大力开展人居环境
整治，以“整”开路，以“治”并
行，以“导”优化，彻底消除了人
居环境“脏乱差”现象，让村容村
貌焕然一新，村民们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也日益增长，这无疑给各地打
造乡村“高颜值”树立了样板。
实践表明，农村环境整治不仅

是改善人居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的
惠民工程，也是完善村庄功能、塑
造品牌形象的管理工程，更是坚持

执政为民、检验干部队伍的作风工
程，得到了我市广大人民群众的普
遍认同和广泛赞誉。今年中央一号
文件进一步提出，实施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这就需要我
们乘势而上，围绕补上全面小康
“三农”领域突出短板，集中力量
组织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持续
扮靓乡村颜值，提升群众幸福指
数。
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改善，需因

村施策，对症下药，采取切实措
施。不可否认，当前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还存在一定困难和突出问题。
比如，一些群众存在“凡事由政府
大包大揽、出钱办事”的思想；集
体经济薄弱的村自筹资金困难，运
行维护费用无着落，建成的设施不
能有效发挥作用；一些项目在设计
时没有遵循因地制宜原则，搞“一
刀切”，不易被农民接受等。凡此
种种，使一些地方在改善人居环境
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在一定程
度上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进程滞
后。对此，我们要加快补齐农村人

居环境突出短板，健全一套从“建
起来”到“用起来”“管起来”的
长效管护机制，才能使农村人居环
境持续改善。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只有起

点，没有终点，只有让该项工作长
效化、常态化，才能让乡村聚敛人
气，提高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质量
与幸福指数。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
实现乡村振兴的第一场硬仗，持续
打好这场硬仗，要务必强化责任落
实，在提高认识、强化职能上聚
力；务必抓好风貌塑造，在体现特
色、提升水平上发力；务必突出典
型引路，在示范带动、创先争优上
助力；务必提高文明素养，在发动
群众、人人参与上引力；务必推进
常态治理，在创新机制、完善体系
上着力。让我们坚定信心，上下合
力，撸起袖子打造乡村“高颜
值”，一步一个脚印出实效，久久
为功，真正让乡村净化、绿化、美
化和文化起来，达到美丽乡村建设
目标，为我市实现乡村振兴打下坚
实基础。

持续扮靓乡村颜值 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今年“3·15”前夕，台州市首次公布各县
（市、区）放心消费指数评测排名，我市位列放心
消费总指数榜首。（详见本报3月16日1版）
古人云：“经营之道在于诚，赢利之道在于

信”。诚实守信，既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
商家搏击市场赖以生存的前提。从更高层面上说，
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
会发展的价值取向，也是国家建设的核心精神，讲
信用、守信用、重信用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社会责
任和义务。然而综观眼下，一些有违诚信的行为却
时有发生，“信用缺失”成为伤害消费者的利刃。
纵观去年有关部门受理处置的消费者投诉案件，其
中绝大多数依然是和经营者不讲诚信有关。
随着我国消费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消费水平日

益提升，消费结构日渐改善，消费成为经济发展最
强劲的推动力，基础性作用日渐突出。与此同时，
消费领域假冒伪劣、虚假宣传、支付风险、信息泄
露、霸王条款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况也时有发
生，经营者信用缺失的现状依然不容乐观。消费者
的安全权、知情权、公平交易权、监督权等得不到
充分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消费者满意度和消
费信心，制约着消费潜力的进一步释放。
2021年1月26日，中消协确定2021年全国消

协组织消费维权年主题为“守护安全 畅通消费”，
主张找准痛点疏通堵点，保障消费畅通，将守护安
全作为畅通消费的重要基础，推动消费在安全轨道
上实现高质量发展。因此，作为各级市场监管部
门、消协等，要围绕这一主题，进一步畅通消费者
诉求渠道，探索消费维权新机制，筑牢消费市场健
康发展基础，满足消费升级安全新需求，畅通消费
助力经济循环，以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服务全市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改变经营者信用缺失现状，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

境，不能坐等商家诚信意识提高，而应同各种损害消
费者权益的行为作斗争，也不能仅靠有关部门的努
力。作为消费者，也必须积极行动起来，依法主张自
身权益，积极行使监督权，主动参与消费后评价，主
动投诉、举报失信经营行为。如此，才有可能打消不
良商家的侥幸心理，自觉完善诚信经营行为。

用行动打造
安全放心消费环境

3 月 17 日，在滨海镇新二塘庙
村，由该镇文化礼堂艺术团组成的党
员志愿者，以“三句半”的形式向村
民们宣讲党史知识。（详见本报3月18
日2版）
志愿者宣讲党史知识难能可贵。

知根方能行远，学党史应是每位党员
的必修课。值得欣慰的是，当前不仅
掀起了学习党史的热潮，在很多地
方，还通过开展党史宣讲深化党员对
党史的深入学习与理解。

讲党课本是“三会一课”中的重
要部分，作为提升基层党建的重要载
体，党史宣讲在各个地方都常有推
出。但是，由于党史本身的严肃性、
知识性，很多党史宣讲往往陷于机械
式、朗读式和被动式，可能会出现群
众不理解、不愿学、打退堂鼓的情
况，从而难以达到“春风化雨”的功
效。一些地方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
生动有趣，形式灵活，互动有效，吸
引了众多党员群众前来聆听，这无疑
具有示范意义。
党史宣讲应多些趣味性。知识虽

然严肃，讲解却可以生动有趣。实际
宣讲中，切忌长时间生硬尴尬的照本

宣科和枯燥乏味的理论灌输，要尽量
用群众听得懂、喜欢听的语言，用通
俗简单的道理把理论讲清楚、讲透
彻，比如可以用一些小故事、小事例
和网络热语来宣讲，也可以结合自己
或身边熟悉人的经历来引起听众的情
感共鸣。
党史宣讲应多些样式。党史宣

讲其实跟课堂上课一样，也需要有更
多的载体和形式，让听众有新鲜感、
灵活感。比如，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运
用多媒体展出一些图片、播放一些视
频，宣讲过程也可以更灵活多样，
比如可以运用快板、顺口溜、脱口
秀、诗歌、讲故事等形式，激发听

众的兴趣。
党史宣讲应多些互动。党史宣讲

虽然是讲解员在上面宣讲，群众在下
面聆听，但实际过程中也完全可以多
些互动，就像师生上课一样，也需要
更多互动。比如，可以请听众谈感
受、讲故事，可以进行有奖问答，可
以让群众进行角色表演，可以与听众
对歌等。
当然，要让党史宣讲更接地气，

让群众乐于听党课，就需要宣讲人在
宣讲前更加用心备课，提前做好“基
本功”，提高个人知识与素质。而这对
于党史宣讲人来说，其实也是一次学
习、一次成长。

党史宣讲应多接地气

如今，消费者在饭店用餐时，扫码点餐已十分
普遍。但部分餐厅点餐、买单时，要求强制关注微
信公众号，有的还需要输入手机号、生日、姓名
等。本来只想安静地吃个饭，没想到却被“收割”
一拨个人信息，不少顾客顿觉饭菜“不香”。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成熟与智能手机的普及，“扫

码点餐”成了一种餐饮店推崇的方式。客观而言，
餐饮店为合理赚取利润，通过二维码来“引流固
粉”“宣传扩面”无可厚非，但“扫码点餐”也要有
个合理的区间，如果逾越这样的区间反而会减弱消
费者就餐的舒适感，给消费者带来不必要的烦恼。
一方面，人们到餐饮店就餐本身具有一定的社

交属性，饭店强制“扫码点餐”会因手机的私密性
而让大家讨论菜单的气氛“稀释”，降低了社交属
性。另一方面，这样做更会给一些老年人造成点餐
的障碍，让他们“就餐不得开心颜”。此外，一些
餐饮店在消费者点餐、买单时，强制要求消费者关
注微信公众号，在此期间收割了消费者的个人信
息。
正如一篇文章中说：“评判一项新技术的应用

是否合理，要看其是否能够提升公众的生活质量，
达成积极的社会效益。”“扫码点餐”“强制关注公
众号”对餐饮店的益处多多，但剥夺了消费者的体
验，埋下了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这无疑也是对消
费者权益的侵害。
餐饮作为社会公众最基本的消费之一，餐饮业

属于服务业范畴，宗旨无非就是为消费者提供良好
的服务，让他们在点餐、就餐、买单等环节获得良
好的情感体验。而要让消费者的需求得到满足，餐
饮店在“扫码点餐”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针
对不同群体提供差异化服务，这就要在推行“扫码
点餐”的时候，继续保持传统的纸质化点餐，让广
大消费者进行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
的“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遵循
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餐饮店强制消费者关
注公众号，并在此过程中收集个人姓名、生日、手
机号、住址等信息，不仅明显超出了“合法、正
当、必要”的原则，属于过度的采集个人信息，而
消费者信息被商家“暗中凝视”，会在后期对消费
者进行“精准画像”“精准营销”，令人不胜其烦。
广大消费者，要有保护个人信息的习惯，不要

贪图一时优惠随意去关注一些公众号、小程序等，
对于餐饮店强制关注公众号更要敢于说“不”。而
餐饮企业更要尊法、守法，给予消费者最大的选择
权和知情权，不能掉到钱眼里。最为重要的是，对
于类似“扫码点餐”“强制关注公众号”对消费等
带来的“信息收割”迹象，行业主管部门应尽快出
台相应的管理细则，建立扫码消费的数据安全“边
界”，构筑起一道信息安全的防火墙，不能让个人
信息经扫码消费、关注公众号后“裸奔”！

“扫码点餐”
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业务考核进前10名才能全额报销交
通费、写进企业管理办法的探亲假不执
行⋯⋯当前，部分企业存在用福利待遇
“画大饼”吸引员工，在发放中又变相减
少甚至虚假承诺的现象。
一些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承诺或提供的

福利待遇看似很优渥、很诱人，但实际
上，领取福利待遇的条件非常苛刻，符合
条件的人寥寥无几。这样的福利待遇徒具
形式意义、象征意义，难以真正惠泽劳动
者。而用人单位少兑现甚至不兑现福利的
做法更是让劳动者徒呼奈何。
在劳动关系中，“福利画饼”是对劳

动者的忽悠、误导，伤害了劳动者的感
情，亵渎了劳动管理诚信，构成隐性劳动
侵权。
享受福利待遇是一项劳动权利，而改

善提高福利待遇则是用人单位的建设性义
务。《劳动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享有
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第七十六条
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创造条件，改善集体
福利，提高劳动者的福利待遇。诚然，发
放福利待遇并不是一种强制性义务，法律
法规并未就此制定刚性标准，并未作出明
确具体的约束。但依法制定的用人单位规
章制度或者签订的劳动合同却具有法律效
力，受法律保护，如果用人单位在规章制
度中写明了福利待遇，或者与劳动者在劳
动合同中约定了福利待遇事项，那么，福
利待遇就具有了法律效力，用人单位就应
当按时按标准发放，如果发放不及时、不
到位，就侵犯了劳动者的权益。
用人单位通过会议、负责人讲话、集体

协商、招聘信息、网络信息等形式向劳动者
说明或承诺福利待遇的，往往有痕迹可循，
被劳动者普遍知晓和接受，也具有准规章制
度或准劳动合同的性质。用人单位同样应该
承担按承诺发放福利待遇的责任。
即便用人单位只是对福利待遇做出了

口头承诺，劳动者不能提供有效证据，用
人单位也不能出尔反尔，把承诺不当一回
事。毕竟，劳动诚信和商业道德也是约束
用人单位、调整劳动关系的重要规则，是
企业文化或劳动文化的重要内容。用人单
位说到办不到，画“福利大饼”，忽悠劳
动者，属于典型的劳动管理失信，这种失
信行为是柄双刃剑，伤害的不仅仅是劳动
者，还会让用人单位付出员工情感疏离、
工作热情减弱、凝聚力下降甚至生产效率
下降以及信誉受损等代价。去年10月，
辽宁百联人才管理公司总经理郝红宾曾发
起一项名为“跳槽原因排行榜”的调查问
卷。其中，“不爽老板拿福利‘画大
饼’”，因该项跳槽的占总跳槽人数的
32%，排名第三。用人单位的诚信度低，
劳动者的跳槽率就高，用人单位的队伍不
稳定，需要付出更高的招聘成本、培训成
本、管理成本等，可谓得不偿失。用人单
位应该敬畏劳动管理诚信和劳动管理规
律，算好“福利画饼”的“后果账”，尽
力规避失信行为，让口头承诺也能成为落
袋福利。
针对画“福利大饼”的问题，劳动者

应该通过工会或者抱团与用人单位集体协
商，力争把福利待遇写入规章制度或劳动
合同，并注意留存相关证据，为维护福利
待遇权益打下坚实的基础。当然，在劳动
关系中，劳动者相对于用人单位处于弱
势，存有很多维权顾虑。各级工会、劳动
监察部门等有必要加强对用人单位福利待
遇保障情况的监督，积极宣传有关法律，
对用人单位拟订规章制度、起草劳动合同
提供法律支持，进行法律检验，依法完善
福利待遇条款，规范福利待遇发放，纠正
“福利画饼”、夸大或虚假福利承诺等行
为，畅通举报投诉渠道，主动引导、鼓励
支持劳动者维权，给劳动者撑腰，倒逼用
人单位增强自律意识、诚信意识、法律意
识和维权意识。

“福利画饼”也是
一种隐性劳动侵权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相信这句话大家都耳熟能详，对于
有教练资格的人来说更应烂熟于
心。可下面这位教练，竟开着教练
车醉驾，真是令人大跌眼镜！（详
见本报3月12日3版）
开车不但是个技术活，更是一

个需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容不得半
点松懈的活。如果在开车时不能专
心致志，轻则发生剐蹭之类的小事
故，重则发生车毁人亡的严重事
故。而即使是最轻的事故，驾驶员

也会为此付出代价，更遑论是车毁
人亡的严重事故——这样的后果，
不但是驾驶员本人要付出代价，其
家庭也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这
样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还少吗？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这是大多数司机耳熟能详的一句
话。但在现实生活中，“安全第一
条”并没有成为所有司机的共识。
有不少司机嘴上说着“安全第一
条”，却“自造炸弹随身带”。新闻
中被处罚的这名教练司机正是如
此。还有些司机开着超限车上路，
有些司机闯红灯⋯⋯这些行为，其
实都是在给自己的裤腰上挂上一颗
随时有可能爆炸的炸弹。

安全重于泰山，生命高于一
切。“自造炸弹随身带”，既是对自
己的不负责任，也是对家庭的不负
责任，更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或
许，一次给“自造炸弹随身带”平
平安安，两次“自造炸弹随身带”
依旧平平安安⋯⋯但“常在河边
走，哪能不湿鞋”，谁也无法保证
自己在屡次“自造炸弹随身带”时
就能永远平安。这些年，已经有无
数的事实佐证了这一点。
驾驶员“自造炸弹随身带”是

极其危险的行为。愿每一位驾驶员
都能真正重视安全，养成始终遵守
交通规则的好习惯。如此，才是对
自己、对家庭、对社会的负责。

安全第一，千万别“自造炸弹随身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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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此间举行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2021年会经济峰会上，“少子化”
与“银发经济”两个独立单元形成了一种特殊“对话”：当“老龄化”遇
上“少子化”，中国如何破解未来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一老一少”困
局，无疑是各方关注的热点话题。

“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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